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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3/2021_2022__E4_B8_A5_

E9_98_B2_E8_99_9A_E5_c67_473500.htm 最近，有些地方的“

虚假土地评估报告”在市场上时有发现。所谓“虚假评估报

告”是指土地估价机构故意出具的内容失实的估价报告。目

前市场上“虚假评估报告”不少，毁坏了行业信誉，出现了

诚信危机，妨碍了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那么如何防止“虚

假评估报告”的发生呢?笔者认为建立防范机制最重要。 估价

误差是识别“虚假评估报告”的有效指标 估价误差，可以分

为客观误差和主观误差。土地价格是客观存在的且是唯一的

，估价就是要把土地的价格科学准确地揭示出来。由于估价

师的专业技术水平及个人的价值判断不同，可以说一个估价

师估算的价格一个样，因此在宏观层面上估价结果只能是一

个价格区间，这个价格区间土地客观存在唯一的土地价格值

为核心上下波动，进而微观层面上的估价结果只要是处在这

个价格区间就可认为是可用的，这个价格区间就是客观误差

。在估价实务中这个客观误差一般认为是±(20％-30％)以内

。那么是不是客观误差范围之外的误差就是主观误差呢?或者

说客观误差加上主观误差等于估价总误差呢?显然不是，其实

区分客观误差和主观误差的标准主要是看估价误差有没有故

意性，含有故意成分的误差就是主观误差。一般客观误差内

的主观误差需要专业人员通过认真审查土地估价技术报告才

能认定，而主观误差则凭专业人员的直觉基本上就能够认定

。据市场调查，大多估价机构特别是中小城市的估价机构都

存在着主观误差现象，只不过是胆小的在客观误差内出现主



观误差而胆大的在客观误差之外出现主观误差而已。看样子

“虚假评估报告”也存在“虚假到什么”的程度问题。 新型

委托人体系是防范“虚假评估报告”的有效机制 土地估价报

告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估价误差，与“虚假评估报告”紧密相

连的则是主观误差，消灭主观误差是解决“虚假评估报告”

问题的过程和结果。消灭主观误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

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职业道德水平来解决，但这个办法不

是万能的。那么能不能找到一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机制去

消灭主观误差呢?因为主观误差的病根在于估价师的故意，属

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在土地评估中，根据委托方的需要，估

价目的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土地出让，委托人为受让人；二

是土地转让，委托人一般为受让人；三是土地抵押，委托人

为抵押人。关于委托人资格的认定，国家和行业目前缺少具

体的规定，各种估价目的的委托人都是在长期的估价实务中

约定俗成的。委托人的约定俗成反映了什么呢?土地估价是一

种有偿服务，委托人是要付费的，因此委托人往往都是相应

经济活动中的弱势群体或经济活动的受体。为了在市场博弈

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委托人常常干扰土地估价过程，提出高

估或低估的要求，并且达不到自己的心理预期就不付费，进

而估价机构为了估价费或者说为了生存就要迎合委托人的不

合理要求，致使估价结果出现主观误差，估价行为失信于市

场。 土地估价除为了满足委托方的某种需要这一具体目的外

，土地估价目的还有一个公共目标。《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GB／T185082001)总则中的土地估价目的是这样表述的：

土地估价目的是为保证国家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以及

利用经济手段强化土地资产管理；促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有偿出让、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政府要加强对土地市场、

土地中介市场的规范管理，促进正常交易；全面、科学、合

理地使用城镇土地提供依据。公共目的是通过具体目的实现

的，具体目的要以公共目的为原则，这样才能解决土地估价

中的失信问题，具体目的的正确实现要求改变现行的委托人

体系，建立新型的委托人体系。委托人依估价目的不同而不

同，对于土地出让，委托人应为具有土地出让权的地方政府

，估价费用由政府财政负担，因为这种估价只为政府出让土

地提供价格参考依据，政府担负着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保值增

值责任；对于土地转让，这属于二级市场，委托人应由转让

人与受让人协商而定或共同委托，因为土地转让中的价值转

移不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属于放开搞活的自由市场的范

畴，但如果是为政府税收服务而估价，则应由征税部门作为

委托人，估价费用由税务部门作为税收成本处理；对于土地

抵押，委托人应为商业银行，因为这种估价是为商业银行发

放贷款服务的，商业银行肩负着防范信贷风险，保障国家金

融安全的义务，估价费用由商业银行作为放贷成本处理。其

他估价目的的委托人的界定也遵循上述理念。 由此看来，估

价机构按照“自由委托、有偿服务”的原则与委托方签订合

同，开展估价服务工作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最近，为了

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加强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建设部、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下发了《关

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建住房 [2006]8号)，通知中有“房地产抵押估价原

则上由商业银行委托，但商业银行与借款人另有约定的，从

其约定，估价费用由委托人承担”。这表明政府管理部门已



经意识到了中介服务过程中委托人引发的运行机制问题。 经

济活动要经得起经济分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

估价活动要经得起经济分析，因此，“虚假评估报告”的防

范机制就是经得起经济分析的土地估价委托人体系的构建问

题。这是治本之策。 推而广之，其他的中介服务活动也存在

同样的问题，例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人是项目建

设单位，你给我出具的评价报告通不过环保部门的审查，我

就不给你钱或更换另一家进行评价，在这种情况下，评价报

告能科学吗?依据评价报告环保部门的审批意见符合环境保护

法的要求吗?如果由环保部门出面委托，政府拨付评价费，按

照这样的机制运行不是一切事情都解决了吗?再推而广之，可

以预言：一切经济活动经得起经济分析，就进展的顺利，特

别是其社会目标的实现；一切经济活动经不起经济分析，那

就是强制就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对策阻碍经济活动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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